附件1	
2026年银川市科技计划项目信息要点
	序号
	专项类别
	支持对象
	重点支持内容
	支持方式
	资金额度
	责任科室

	1
	新质生产力培育专项
	企业、事业单位
	支持“四新”产业、数字信息、低空经济、算力、人工智能、未来产业等领域关键技术突破，加快形成高技术、高效能、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。
	前引导或后支持
	按不超过总投入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。
	高新科

	2
	科技支撑项目
	企业、事业单位等
	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科研活动，鼓励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研发、新场景应用和重大技术攻关。
	前引导或后支持
	按不超过总投入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。
	高新科
农社科

	3
	成果转化（中试熟化）专项
	企业
	支持企业围绕技术需求与现实短板，中试熟化和转化应用影响力大、带动力强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科技成果，有效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。
	前引导或后支持
	按核定总投入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300万元。
	成果科

	4
	定向委托专项
	（院士）实验室、国家级创新平台，重点龙头企业
	支持六盘山（院士）实验室、贺兰山（院士）实验室或经认定的国家级创新平台，解决重点行业领域的基础研究问题；支持行业领军企业牵头攻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。
	前引导或后支持
	按不超过总投入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300万元。
	创体科

	5
	“揭榜挂帅”专项
	企业、事业单位
	支持行业共性技术突破和重大创新产品研发，同时支持社会民生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
	前引导
	按总投入4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。
	高新科
农社科

	6
	青年科技人才培养（基础研究引导）专项
	企业、事业单位
	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深入开展经济社会发展实践，结合产业实际需求凝练科学问题，开展原始创新、技术攻关、成果转化。
	前引导
	按不超过总投入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10万元。科研院所、事业单位全额给予支持。
	人才科

	7
	产学研联合创新专项
	企业、事业单位
	支持企业和已聘用的“科技副总”“周末工程师”，围绕双方合作，共同开展科技攻关、成果转化、场景应用、产品研发等。
	前引导
	按不超过总投入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10万元。
	人才科

	8
	区域协同创新专项
	企业、事业单位
	支持企业、事业单位与区内外高校、科研机构或区外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技术协同攻关，促进区外科技创新资源与成果在我市集聚转化，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。
	前引导或后支持
	按照不超过项目总研发投入的30%择优立项支持。
	人才科

	9
	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专项
	科技型中小企业
	支持科技型工业企业或服务业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，加快发展壮大。
	前引导或后支持
	按不超过总投入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不超过50万元。
	高新科

	10
	软科学专项
	企业、事业单位
	支持有关单位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示范市建设，聚焦创新发展示范引领等目标任务开展科技政策与对策研究。
	前引导
	按不超过总投入30%给予支持。
	创体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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